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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旧家庭之争与家政教育发展 

―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例― 
 

李懿哲 1 

 
摘要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转型期，也是中国家庭的动荡与转型期。这场运动由

知识分子主导，在他们不懈追求民主、科学的大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出现了从传

统旧家庭向新式家庭过渡的转变，显现出追求婚姻自由、小家庭出现、主张家人平等等显著

趋势。但是中国家庭在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爱情与责任、小家庭的幸福与艰辛、女性

的解放与牺牲等诸多新的问题与矛盾。新问题的产生有外在的社会因素，也有内在的家庭因

素。拥有治家之能的家政教育的不完备，诸如人们对家政教育认知的偏颇、家政教育受众局

限于女性以及家政教育的职业化定位制约了中国家政教育的发展，家政教育本该是能够缓解

此时家庭转型之急的重要手段，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也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解决当时新

旧家庭之争的作用。 
 

关键词: “五四”时期 家庭转型 家庭问题 家政教育 
 

Abstract 
The “4th May” was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families too as well. In the context of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Chinese families 
rapidly reshaped their outlook on image and value by pursuit of freedom of marriage, by 
transformation from big families to the small one, by advocating the family equal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is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amilies, many new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such as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happiness and hardships of small families, woman’s 
liberation and sacrifice have also appeared. There are external social factors as well as internal 
family factors to generate these problems. The incompleteness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who 
can manage the family, such as people’s biased cognition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the 
limited audience of domestic education to women, and the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of home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restrict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should 
have been an important way to alleviate the urgency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at this period, but it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neither play full role in solving family problems. 

 
Keywords: “4th May” Movement; Family transformation; Family problems;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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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封建帝制终结，中华民国建立，

看似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实际却面临着社会改

制并不彻底、封建残余苟延残喘的局面。资产

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

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

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

僚以可乘之机。特别是伴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

果实、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他们企图

用“帝制”压倒“共和”，更是为封建势力再

次抬头的创造了条件。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

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不可避免地被拽

入其中并在浪潮中浮沉，在传统旧家庭向着新

式家庭过渡中挣扎。知识分子一方面向往着新

家庭，一方面又难免迷茫于转型期的未知，新

问题让他们焦头烂额。新旧家庭观念之间的冲

突、家庭转型期的动荡、家庭重塑中的诸多矛

盾和问题，从家庭外部看是社会各方面对接未

能严丝合缝，从家庭内部看是家政教育发展的

不完善。时人对家政教育的忽视、错误的家政

教育观念、家政教育水平的低下是当时家庭问

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集中探讨当时家

庭问题产生的家庭内在原因。 
家政教育中的“家政”通俗来讲就是治理

家庭生活，而家政教育就是教导、告诫人们治

理家庭生活的知识和行为。它既可指基础教育

阶段的普通家政教育，也可指高等教育阶段的

专业学科教育，又或是延伸为社会和成人的家

政推广教育。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家政教育，它

的内核是围绕着家庭展开的。因此，提倡家政

教育有利于稳固家庭和谐稳定，反之便会引起

家庭的动荡。尤其在“五四”时期，一个一切

向“新”的社会阶段，家庭也随之以崭新的面

貌呈现在大众眼前。新旧交替的道路本就不平

坦，加之当时家政教育发展的不完备，反而加

剧了新的家庭问题的产生。研究“五四”时期

家政教育的不完备及其成因，也许可以为研究

新旧家庭之争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亦将给

予与时俱进的现代家庭一定的启示。 
 

Ⅰ. “五四”时期中国家庭的重塑 
 
中国传统家庭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以下三

点：一是家长权利过大，家庭成员地位不平等；

二是世代同堂，个人对于家族的维护超越自身

的生命；三是子女成婚在于父母包办，什么时

候结婚、和谁结婚都是父母说的算。这便是从

家庭的组成方式、构成规模、组成方式、家庭

成员关系与地位等层面描述了传统家庭所存在

的问题，而究其根本不难看出家父长制的存续

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以儒

学为治理之本，以君主制控制着整个社会，而

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封建君主

制的制约，家父长制正是它在家庭中的延伸。

因此要打破旧家庭束缚就必须从根上推翻家父

长制。虽然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有志之士已经

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有封建君主制撑腰的家

父长制依旧稳固。后期虽然辛亥革命胜利、中

华民国成立，但是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发生封建势力再次抬头，“封

建”与“民主”的争斗再起波澜，知识分子在

其中艰难地探索着中国的未来。可以说“辛亥

的革命只改革了表面的政体，而腐败的家庭却

依然照旧存在”[1]。而“腐败的家庭”与“先

进的政体”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才有了

合拢的趋势。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反对

传统意识、反对传统旧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

动 2也于此时到达顶峰。借由“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双重推力，进步青年们高举“民

主”、“科学”两面大旗，追求心中向往的自

由、平等。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精神，要求

实现民主政治，而家庭改制作为其中一部分，

自然也是争论的焦点。知识分子们主张建立新

式的、自由民主的家庭，而家父长制就是这条

路上的绊脚石，他们从婚姻、家庭构成、家人

相处及其关系等角度去探讨家庭的改革，并积

极实践，真正做到了不惧旧式家庭枷锁、为了

实现真正的自由以一腔孤勇与旧家庭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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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全面的、深刻的思想解放，加之大无

畏地奋斗，最终撬动了顽固的、持续了千年之

久的传统家庭制度，拉开了中国家庭彻底近代

化的序幕。 
“五四”时期中国家庭的重塑出现了三种

显著的趋势： 
 
1.追求婚姻自由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途径，改变传统婚姻就

是斩断旧式家庭形成和束缚的第一步。传统婚

姻的弊端在履夷的《婚姻改良论》、胡适的《婚

姻篇》、陈独秀的《恶俗篇》等篇章里面均有

体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中，

所谓婚姻的真相不过就是“一对素不相识的男

女处在一起，有什么感情可言，更有什么恋爱

可言！根本不能成立的婚约（况婚约无异是买

卖人口的合同），当然毁坏，毋须过虑、疑议”

[2]。有问题便要去解决，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才能挽救家庭。两个人相遇、相知、相爱，最

终结合才能构筑理想的家庭，“理想的家庭中

无所谓英雄豪杰或弱者，他们只是很欢愉地营

‘人的生活’、享‘人的幸福’。他们所受的

教育俱是自然所给予和贤者遗籍中之融会贯

通，因是很有些发明而贡献于社会!”[3]。  
有结合就会有分离，不同于旧俗中对于结

束婚姻的被动，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离

婚应是主动的、自由的，并且不是只有男性可

以“抛弃”女性，女性也应拥有“抛弃”男性

的权利，离婚不应是男子的特权。选择离婚的

人绝大多数是为了摆脱“媒约之言、父母之

命”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中没有稳定的感情做

基础，徒留旧式家庭制度加诸于身上的枷锁，

挣脱了这层枷锁“就是向着新社会那条路上快

跑”[4]。家庭要实现自由、民主，便是不管结

婚或离婚，都应该是个人意愿的表达，而不是

父母长辈强行安排的。 
五四时期亦有一些激进、极端者，他们在

婚姻变革上矫枉过正，认为应当废除婚姻，毁

灭家庭，所有人通过自律来不断实现道德的自

我完善，所有人都结成一种超越家庭、恋爱的

有爱关系 3。他们既反对专制婚姻，也反对自

由婚姻，认为二者“好像是五十步一百步的比

较”[5]。家庭是施加于个人身上的束缚，是社

会进步的绊脚石，废除家庭与婚姻，让“各人

把靡废在家里的力量充了公”[6]才能建设好新

中国。这些无政府主义、类无政府主义的激进

主张和做法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沦

丧和两性之间关系的悲剧的激增。 
然不管激进也好、平和也罢，不能否认的

是他们想要改变旧式婚姻陋习的初衷，更要肯

定这些现象推进了婚姻变革的文明健康趋势，

为家庭转型打了一支强心剂。 
 
2.小家庭的出现 

传统中式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累世同居，

多世代同堂，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纠

缠。这是封建帝制在家庭中的延伸，助长了家

长（族长）的权威。在这种背景下，虽看似家

庭成员众多，但其中关系错综复杂，“弱者每

被欺，强者必骄悍；妻强则虐妾，妾宠则辱妻；

因前后异母之关系，则后妻之子，每凌其兄，

因嫡庶关系，嫡兄长而庶弟幼，则庶弟亦每被

欺于嫡兄；他如姑媳妯娌，人为之合，非天然

者。翁有能力，姑可虐媳，子有能力，媳可欺

姑；小姑侍宠，则可凌嫂；甚至父母以爱憎定

子女优劣，得宠者凶恶，失宠者怨愤。循环报

复，将无已时。自戕杀人，亦所常见。一言弊

之，同居之害也”[7]。大家族之害如此，加上

对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提倡，多数精英人

士开始追求“仅许一夫一妻，及未婚子女”[8]
的新式小家庭模式。小家庭是“共营灵肉一致

的恋爱生活的小社会”[9]，被冠以“男不蓄妾

女不多侍”的原则，家庭人员构成简单，避免

家人的指手画脚，夫妻双方的感情更为忠诚、

稳固，家庭环境更加和谐、稳定。 
小家庭的建立从家庭形式上瓦解了大家族

对于社会发展的制约，规模小，灵动性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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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更好地融于社会、更加幸福地生活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主张家人平等 

传统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不完全属于自己，

而是一切以家族优先。为了家族能够更好发展，

摒弃掉自身欲望，就是千年来家庭的缩影。而

新式家庭则希望家庭内部人人平等，尊重彼此，

每个人都能有独立人格，使“子女必受同等之

教育”[10]，“青年夫妇对于两性的父母都当

负同等的孝养恭敬，但是父母对于已婚的子女

不当有过分的要求，更不当干涉他们的家政，

只可自居顾问的职任”[11]，这也是新文化运

动对于为“人”的提倡有所普及，人们意识觉

醒的结果。谈到为“人”，便是养成独立之人

格，而要养成独立之人格，就必须跨过家庭转

型中最重要的的两道坎：父权的瓦解和女性的

解放。 
封建社会乃是父权社会，“父”掌握了极

大的话语权，延伸到家庭当中，家庭强调父本

位，父权社会和父本位的“强强联合”之下，

“父”就拥有了无上权威。大到能决定子女生

死，小到如之前所说能决定子女婚姻，一旦子

女的决定、做法与“父”起了冲突，无条件遵

循“父”的意志才是正道。因此要实现家庭内

部人人平等、人格独立，首先要改变父子（女）

关系，就如鲁迅所说：“对于子女，义务思想

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

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12]作为父亲教育子

女，“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

第三，便是解放”[13]。最终理想的父母“完

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14]，是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

合理地做人。”[15]也有人直接付诸于行动，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的吴虞就曾和父亲打官

司，最后被赶出了家门。 
而另一道坎女性解放则更为艰辛，这一点

在前面婚姻自由与小家庭中已多有体现。总结

来看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女性从属于男性，封建

家庭女性地位低下，这种封建思想在“五四”

时期仍有余威，大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在婚后选

择回归家庭，放弃了工作。女性没有话语权，

想要获得平等可谓是难于上青天。借着“五四

“运动的契机，借着家庭转型的契机，勇敢的

女性知识分子的追求是在家庭要做得了自己婚

姻的主，与丈夫琴瑟和鸣、自由平等。 
 

II. “五四”时期中国家庭的重塑 
 

新旧家庭交替之时，围绕新旧两方的争论

必然会产生，争论的焦点便是两者的利弊。家

庭转型是当时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家庭确

实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并不能说它就是完美的、

理想的。新事物产生伊始是青涩的阶段，慢慢

才能发展成熟，很自然会出现了新的家庭问题。 
 
1.爱情并非真正的自由 

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这本

身没有错，这是情爱和人性醒悟而自觉地结合、

分离的结果，但是法律的不健全、社会发展的

不健全、个人的责任心不够，出现了种种非自

由的结果。如知识青年为了向旧式婚姻示威，

选择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由于来自父母的强

大压力解除不了婚约，有些男青年便只能逃离

是非之地多年不归家，独留形式上的“妻子”

在家独守空闺，侍奉老人。鲁迅、胡适、徐志

摩等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

者，这在当时知识分子界并不在少数，很多进

步青年多是未能好好地处理包办婚姻。婚姻并

未妥善解决反而选择为爱同居，这大抵是当时

很多进步青年想要忘却的污点了吧。 
人性的觉醒推动着人们对旧式婚姻的反

叛，已经结婚的人想要挣脱旧式婚姻的束缚，

逃离媒约之言或父母之命等种种由于包办婚姻

所造成的不幸，就只能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案

例大多数是男性单方面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男性动机是正确的，对于女性的伤害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15(1) 2022 
 

 62 

却是巨大的、不可逆的。被离婚被抛弃的女性

多是旧式女子，离婚后“她们既没有自立的能

力，又没有重嫁的胆量……于是她们就只得像

秋天的黄叶一样，干枯憔悴，践踏由人了”。

[16]离婚自由值得肯定，但家庭、社会还未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对于离婚与否应该秉持

着理性态度，积极找寻更为合适的途径。 
那么婚约解除不了、结婚离不掉的人该怎

么办呢？“在男子固然得大解脱，无奈此辈可

怜无知的女子，所见不广达，以为自己是弃妇

了，似乎无颜再生斯世，且自己又不能单独营

生，结果也只有投到死神怀里!”[17]这些对婚

姻绝望的人选择自杀，他们中的大部分为女性。

女性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受到

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某些女性有

了坚决与传统婚姻伦理抗争到底的意志和宁死

不嫁的决心，以死明志；另一种是多数女性自

身觉醒的不够，以及教育的缺失，让她们对于

家庭的建立、经营没有信心，绝望自杀。同时

男权思维作祟，“男主外，女主内”老一套还

是家庭的缩影，使得女性可贵的生命在失败的

婚姻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 
前述种种可以说是新旧家庭过渡时期所引

发的情感问题，而这些情感问题又引发了社会

问题，社会问题反哺给家庭，造成了向新家庭

转变的道路一波三折。 
 
2.小家庭的艰辛 

由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变，是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家庭模式的必然选择，但是一下子就转

变为小家庭而没有较长时间的过渡，其中存在

的隐患也显而易见。对此北大学生夏道漳就曾

反思说，虽然家庭革命最终的目的是一夫一妻

小家庭，然当此过渡时代不可不持稳健的态度，

“父子之家庭则视其家境之贫富、天伦之美满

与否，以为分合。兄弟叔侄之家庭则无论如何

须厉行分居制也”[18]。 
家庭劳动分配不均。传统的男权观念还未

完全转变，丈夫不屑参与家庭事务，女性仍然

负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而同时小家庭的经

济基础也需要女性来参与，这就是小家庭因家

务分配不均而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与冲突。对于

繁重的家事，家庭环境优越者可以雇佣人，而

家境不佳的只能是女性自己忙碌。如非文女士

是一个会计，她为家务花去她太多的时间而烦

恼。早上，她买好小菜去上班，晚上回来还得

为全家人洗衣服。夹在工作与家务之间，有时

候难免会喘不过来气。 
儿女养育负担重。家庭转型后，家庭模式

的调整、加上对“人”的尊重，使得长期被忽

视的子女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也让他们从“小

大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天真无邪的

童年。但是育儿的艰辛也需要被重视。母爱是

女性的天性，加上近代以来“贤妻良母主义”

作为女子教育主流思想引导大众加强了女性在

子女启蒙上重要性的认识，母亲带孩子成了约

定成俗的观念和传统。夏海女士的一个朋友是

自由职业者，有一次她的孩子病了，她照顾孩

子一夜而未合眼，丈夫却不管。第二天黎明她

昏昏睡去，丈夫醒来却说：“女人真是不配做

事情的，到现在还不起来。”一再强调女性在

家庭中的母性职责，加上多数小家庭仅一夫一

妻而无长辈看顾儿童，且儿童公育又未曾得到

真正实施，使得女性在繁重的家庭琐事中还要

再添一项。 
老人赡养问题突出。自小家庭提倡之后，

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孤苦伶仃的老人，他们并非

是没有子女，只是子女的小家庭不允许他们加

入。自小家庭提出伊始，便可预见其在养老方

面的问题。小家庭提高了独立性，避免了兄弟

父母之间的龃龉，这是优点；与其反之便是劣

处：与父母分开生活，而后在父母年老需要看

护时一起生活，不同的生活习惯会带来摩擦，

而长期的分开居住及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含蓄

不善表达的感情，必将导致情感上的客套与疏

离，加上经济负担、社会公育仅停留在理论阶

段等原因，老人赡养矛盾的爆发不可避免。若

是子女在老人看护上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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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那么在养老时便不会生疏无措，一定程

度上是可以规避一些问题的产生的。但是在新

旧家庭转型阶段，老人赡养问题反而成为突出

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 
 
3.女性的解放与牺牲 

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女性在家庭转型期的

特殊处境，她们成了新家庭内部冲突与矛盾的

焦点。周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疲于奔命，时常

面临家庭、工作两难抉择。女性在家庭转型之

后好不容易摆脱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状

态，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然而为

了平衡家庭与社会工作往往又自愿放弃工作回

归家庭。这样看来家庭俨然成为了束缚女性解

放的枷锁，时人往往“只听到职业妇女嫁人而

没有听到嫁了人的妇女定愿无故放弃家庭去就

职的。这实在是职业妇女最大的悲哀”[19]，
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这就造成“职业问题就

始终是个冲不破的难关，而结婚就成了职业的

‘鬼门关’”[20]。一方面呼吁女性解放、走

出家庭，一方面家事劳动又将女性牢牢绑在了

家庭内，这似乎让女性解放的口号变成了一句

空话。家庭转型之前时人想要将女性从家庭中

解放出来，而新家庭建立之后再观女性解放之

焦点就变成了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此时本该

是家政教育大放异彩之时，但可惜的是时人在

“五四”运动男女平等思潮的影响下，对于家

政教育的认知渐走极端，将其与造就“贤妻良

母”画了等号，在大部分知识分子学习家政知

识总体上看是封建的、落后的、非民主、非自

由的。正因此，虽然官方对于家政教育依旧推

崇，但是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的形象并不够

好，正是新家庭需要活学活用家政知识的关键

时刻，反而失了家庭教育发展的良好时机。 
 

III.新问题产生的背后是家政教育的不完备 
 
家政教育是一项关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

面，以家政学为指导，集教育学、管理学、心

理学、营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

性教育活动。家政教育在家政学理论研究成果

的指导下，家政学以人类整体家庭生活、即家

政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增进家

庭成员的健康和幸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目

的，对受教育者进行的家庭生活观念和技能的

培养。家政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

家政教育既包括制度化家政教育，即学校教育；

也包括非制度化家政教育，即社会、个人开展

的家政教育活动等。狭义上的家政教育则专指

学校教育。家政教育既可指基础教育阶段的基

础教育，也可指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学科教育，

又或是延伸为社会和成人的家政推广教育。上

述“五四”时期，家庭结构变化所引起的问题

——婚姻观、子女养育、看护养老都涵盖在家

政当中，而接受家政教育是解决家政问题的有

效途径。 
家政教育与家庭、个人、社会的发展息息

相关。家政教育的发展影响家庭生活品质的好

坏，而家庭生活的质量则会影响个人、社会的

发展；家庭生活质量的高与低，直接受家庭主

体的质量制约。家庭、个人、社会当中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反过来影响家政教育的

发展。具体来讲，在一个家庭中，不论家庭成

员愿意与否，自觉与不自觉，他的每一言行都

不可能不对家庭的生活质量发生影响。如果一

个家庭成员整体素质比较全面，与之相应的家

庭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如果一个家庭成员整体

素质较差，那么家庭生活的质量就会相应降低。

而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必须有家庭全体成员

的积极参与、共同奋斗。家政教育的根本目的

是通过发掘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潜能和素质来达

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推进社会发展。同时，

家庭与个人又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家政教育提

高了个人素质，实现了高品质的家庭生活，而

高质量的家庭又反哺给家庭成员，为个体提供

了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五四”时期知识分

子个人价值取向的不稳定、对于家庭认知的缺

失引起了家庭转型期家庭的不稳定，而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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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转而加剧了知识分子的触底反弹，或是

离家出走、或是自杀示威等。 “五四”时期伴

随着家庭转型出现的新的家庭问题，拥有治家

之能的家政教育在“五四”时期发展的不完备

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家政教育不完备的原因大

致在于三个方面： 
 
1.对家政教育认知有失偏颇 

近代家政教育带有浓烈的女性特色，可以

说它是独属于女子的教育，大众认知中早已把

家政与女子画了等号，而家政教育实施的目的

之一便是造就“贤妻良母”。大众对于家政教

育的认知便由此定性：男性认为自己不该也不

用学习家政；而女性则先是认同家政教育属于

女子教育范畴，然后认为接受家政教育的目的

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在这样的前提下，“五

四”时期的家政教育受到抨击在所难免。 
“五四”时期，北洋政府对于家政教育非

常重视。虽然袁世凯、张勋复辟均以失败告终，

但是“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冲突却一直存

在，同时军阀割据、统治混乱、政府人员调整

频繁等原因交织，最终导致北洋政府对于女子

教育政策趋向保守，主张女子应更多地接受家

事教育。如 1919 年 5 月 23 日，“五四”运动

余韵尚存，教育部便已经下达训令，敦促各省

女子中学校应注重家事实习，强调说“欲求良

善之家庭，必自研究家事始”[21]，同时教育

部发布女子中学课程及家政示范课程的相关审

查规定，其主旨在于“修业期内，必令习得生

活上必须之知识技能，以满足其需要”[22]。
然而随着“五四”精神的扩展，自由平等的观

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追

求教育上的平等，提议从男女分校改为男女同

校，不特设女子学校。男女同校就是男女平等

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世人多认为所谓的男女

同校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是男性要学什么女性

也要学什么。这种逻辑导向以男性为标杆，简

单粗暴地想要一步到位，却忽视了男女之间的

生理差异，也忽略了这背后刚刚从封建礼教脱

离没多久的女性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从

反向思维而言，女性学什么男性是否也应该学

什么，男子应该受训做个“贤夫良父”？针对

这种情况，首先就男性而言，“男主外女主内”

的固有思想犹在，当然是不愿意、或者说不屑

于成为一个贤夫良父，自然会极力避免接受家

政教育；而另一方面女性对于男性也是没有期

待的，在《妇女杂志》关于《我之理想的配偶》

系列征文中，女子对于男子的要求只有“干练”

和“新思想”，没有人要求自己的丈夫有治家

的才能。[23] 
大众对于家政教育的认知已经将男性与之

分隔开了，家政属于女性自然而然，与男性无

关；加之大众对于家政的一贯认知是与“贤妻

良母”相勾连的，“五四”时期进步女性对于

家政教育也是敬而远之，不愿意学习，觉得这

是传统女性才会选择的，她们“大都好研究文

学，醉心高等教育，而于家事科殊弗屑措意”

[24]，生怕影响了自己知识分子的“先进”形

象。因此官方越是重视家政教育，知识分子越

是为了推行男女平等思潮抵抗这样的重视，这

样的角力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修习家政

教育，对于家政教育的认知越来越极端化，不

能理性地、客观地看待家政教育，这样的影响

甚至持续到现在。 
 
2.家政教育受众的局限性 

对于家政教育认知的偏颇，就使得家政教

育的受众局限于女性。近代家政教育一开始便

写入了女子教育当中。“五四”时期，女性最

高学历便是到高中为止，但从小学开始到高中，

家政都是女性的必修课程——从清末《女子小

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到民初的《壬

子癸丑学制》均写明女子需加课裁缝（家政）。

而男子在家政教育方面涉猎极少，几乎可以说

是为零。他们或许可以选择从杂志报刊等的专

栏上来获取家政知识，但这比不上从学校系统

了解、学习家政的效果。加之世人对于家政的

认知存在偏颇，多是认为学习家政便是为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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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贤妻良母，这就导致男性对于家政知识、家

政教育的接收不够重视。而家庭转型后，家庭

已经开始由单向被动型向双向互动型过渡，单

靠一方的努力，显然不足以完全撑起整个家庭

的顺利改制，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点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是男性追求真爱至上，但是缺乏家

庭责任心；二是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难以把

控，女性家事繁重。 
进步青年是主导家庭改革的有生力量，但

是他们对于家庭责任的了解不够全面，也不愿

费心去了解维系婚姻、经营家庭需要的家政知

识。“五四”时期许多进步人士将挣脱家庭枷

锁当作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手段，选择离婚，离

不了婚的选择与人私奔、同居，但是以此来作

为反抗封建礼教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忽略了人

之于家庭的责任，引起了家庭内部的不稳定，

然小家不治何以治国，这也间接造成了社会的

动荡，因此后世提起民国往往会觉得那是一个

情感混乱、社会动荡的年代。就以鲁迅来说，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五四”时

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他最终没能抵挡

住“孝”之一字，选择和朱安结婚、终身没有

离婚，但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鲁迅仍然选择与

许广平同居。对于朱安，鲁迅曾说：“她是我

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

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25]我们当然不能斥

责作为人对于自由恋爱的追求，但是不管时代

如何发展，既然已经结为夫妇的前提下，夫妻

双方忠于对方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家庭稳定、

和谐的根本。 
向双向互动型家庭转变，就意味着家庭生

活、家务活动都需要双方参加，然而转型尚在

初期，繁重的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显然需要有

一方做出牺牲才能维系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平

衡，加上家政教育又限制在女子教育之中，为

缓解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回归家庭成为大多数

女性知识分子妥协之下的选择。以 1928 年对

燕京大学 42 位已婚男士的调查为例，婚后放

弃了自己的事业、选择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

性占比颇高。42 位妻子中受过教育的有 35 人，

占总数的 83.33%；但是婚后妻子在外就业的只

有 4 人，专职“理家”的却有 34 人，占总数的 
80.95%，受教育的人数与理家的人数几乎相

等。[26]受过教育，明明可以参加工作，却只

能抱憾困守于家庭。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五四”时期很多女

性因此选择晚婚或是不婚。而中国早有“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古训，治家之学不应该独

属于女子教育的范畴，不应该是将男性排除在

外的。然而“五四”时期对于家政教育的种种

限制，导致家政教育受众的局限性更为严重，

最终放大了家庭转型期的一些问题，如离婚率

上升、女性不婚、女性家庭事务繁重不能与工

作兼顾等。 
 
3.教育定位的职业化倾向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掀起了新思想、

新文化之巨澜，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于教育上

应该推行男女平等之策，应推行人的教育，而

不是男子教育或女子教育。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带有浓烈女性特色的家政教育在此时受到了强

烈质疑，时人多认为它是代表男女分工的科目，

有推行贤妻良母主义之嫌，因此激烈反对在学

校之中设置有关课程。更有甚者认为:“家事是

最简单的东西，用不着糟蹋那么多时间。”[27]
此种情形下，家政教育受到冲击在所难免，最

为直接的变化莫过于“家事科降低了它的地位，

慢慢由必修课变成选修课了。”[28]家政教育在

“五四”思潮中受了打击，“几乎一落千丈，

各处未设置家政教育之校……即已设家政科之

学校，亦复毫无生气”[29]，家政（事）课程

的缩减造成了家政教育在普通教育中发展日益

艰难，必须要另寻出路，而此时逐渐崛起的职

业教育为家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社会风气为

之一振，自由平等的思想进一步扩散，走出家

庭、参与社会活动选择就业的女性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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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战的爆发使得欧美诸国无暇顾及中国发

展，国内暂时有了稳固发展民族资本的环境，

纺织、蚕丝等工厂对于女工的需求加大，一时

间女性职业引起了时人的关注。然而不同以往，

不管是女工，还是从事其他职业，都不能即可

上岗，而是要求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而要获

得这些知识、技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关于女

子职业教育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将女子职业

教育等同于家政教育，他们主张“女子以生理

上关系，担任社会事业，较男子为困难，而性

情婉顺，头脑清明，于处理家政最为相

宜”[30]，因此“宜使受过教育之女子，用科

学方法改良家政”[31]，从而达成“注意家庭

实业发展家庭经济”[32]的目的。另一派则认

为女子职业教育不应该局限在家政教育当中，

应增设女子职业学校，“校中别设简易职业科

（其办法与日本高等女学校附属之实科相等），

为技艺科、蚕业科、园艺科、商业科之类”[33]，
但其实际上的发展状况“说了多年，所办的事，

不过是缝纫、编物，牙粉，香水等小小生活”。

[34]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家政教育

与女子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说不管争论者偏

向哪一派别，他们都混淆了家政教育的概念，

将家政当成了一种职业。实行家政教育本身的

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习得科学生活的知识与能

力，它既可以是普通教育，也可以是专业教育，

还可以是职业教育，这本身并不矛盾。但是若

是将家政教育培养目标限定为某一类教育，反

而会适得其反。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家庭转

型后，家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但女性同

时还要做家务、带孩子，兼顾工作较为困难，

那么能够化解此种尴尬局面的途径似乎只剩下

将女子职业教育当做家政教育这一条路可选。

因此女子职业的争论便聚焦在家政教育上。 
家政教育在普通教育中不断缩水，为求发

展不断与女子职业教育重合，家政教育的范围

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聚焦，家政教育慢慢将发

展的重心放在了培养具备家政知识的职业女性

上。这样一来加重了家政教育的职业化倾向，

而家政教育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加重了家政教

育的女性化色彩。如此一来造成了两方面影响：

一是巩固了世人对于家政教育的刻板印象——

女子统理家事是必然，家政教育应是女子接受

的教育；二是过于偏重家政教育的职业教育发

展，忽视了家政教育在普通教育中的普及，阻

碍了家政教育向男女共学方向的转变。至此“五

四”时期家庭转型期家政教育的不完备形成了

闭环：认知的偏颇导致了受众的局限性；受众

的局限性让时人混淆了家政教育的概念，从而

导致家政教育出现职业化倾向；而家政教育的

职业化倾向的产生又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于家

政教育的刻板印象，影响了家政教育的普及与

发展。 
 

Ⅳ．结语 
 

“五四”时期中国家庭结构转型碰到了一

系列问题，彰显出家政教育之于家庭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现代家庭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早

已不是旧模样，然而构建幸福和谐稳定家庭的

期望却一直未变，因此家政教育的发展对于家

庭建设依然重要。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中国的家

政教育却好像还停留在原地，没有什么进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今大多数国人提到家

政教育依旧只有浅显粗略的认识，比之“五四”

时期没什么大不同。当代人提起家政教育，认

为它的目的就是培养保洁、保姆。[35]人们有

这样的认知是因为当代家政教育多是集中在职

业教育的范围内，大多是为了培养专门人才，

所谓的专门人才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保姆、保洁、

保育员等。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或

多或少还影响着现代生活，家政教育受众、或

者说家庭相关从业人员主要还是女性居多。以

保姆为例，若是得知男性从事保姆职业便会引

来人们的啧啧称奇。《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4 日发表文章《“本科保姆”真的来了，关于

家政专业你还有误解吗？》[36]中就以“本科

保姆”为切入点，梳理了多年来中国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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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面临的困难与误解。在任泽平的《中国婚

姻报告 2021》[37]中，阐述了中国婚姻现状，

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间接体现出家

庭矛盾冲突爆发后缺乏有效的家政教育去引

导、解决。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家政教育普及

度不够、在普通教育中的融入度不高所带来的

一系列连锁反应。家政教育如此重要，然而“五
四”时期至今一百年多了，上述连锁反应反映出

中国的家政教育不仅没有发展，似乎还有倒退

的嫌疑，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家政涉及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时

代的进步家政职业早已不限于最早的那些，有

很多新职业的产生，比如最近十分紧俏的收纳

师。然而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些，家政学之于中

国的大多数人依旧陌生，在男女共学方面力度

依旧不够，在家务活、养育孩子方面男性的参

与度还远远不够。家庭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积

极努力去维护才能够长久稳固、和谐发展的，

而要维系家庭的良善发展势必需要家政教育的

支持，家政教育之于家庭生活不可或缺，因此

发展家政教育、接受家政教育意义重大。未来

的家政教育发展应该加大力度在全民范围内实

施推广，引导全社会树立对于家政教育的正确

认识，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于家政教育的观念，

不局限于性别、年龄、专业、职业，使每个人

都具备一定的家政素养，对于家政教育有正确

的认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家政教育的

真正价值，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维护社会的

长治久安。 
 
 
注释＊ 
 
1 爱知大学博士后期。此论文获得 ICCS 青年研

究人员资助。 
2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为开端，由知识分子主导，以进

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

 
 

 
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 
3 此处所列婚毁家论是受国外传来的“无政府主

义”影响提出的，当然还有种种，在此只选一

种作为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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